关于在全省领导干部中

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委，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部省属各高校、企业、科研院所：

    为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省委决定，近期在全省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会员卡自行清退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的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自行清退收受的各种会员卡，自觉做到“零持有、零报告”，进一步树立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良好形象。
二、清退规定
1．清退对象

全省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中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县（市、区）直属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中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负责人。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党员领导干部（含各级纪委委员）不再重复参加。
2．清退范围
此次清退的范围是党员领导干部收受的会员卡。本通知所称会员卡，是指会所、俱乐部等场所或行业机构发行的，供持卡人在娱乐、健身、餐饮等消费活动中进行会员身份认证识别，并凭此消费、免于付费或享受折扣的凭证。

自费和各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并发给本单位干部职工的会员卡除外。
3．清退时限
未持有或已将会员卡自行清退的，均应于2013 年9月20日前，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作出零持有报告。
9月25日前，各地各部门对本地本部门党员领导干部会员卡清退情况作出专题报告。
三、工作要求
在全省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是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一项具体举措。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迅速抓好落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做到组织到位、传达到位、清退到位、承诺到位，所有清退对象“零持有、零报告”。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会员卡清退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四、组织实施
全省党员领导干部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在省委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组织实施，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承诺、谁签字。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所在的党组织要抓好具体操作和落实。各市、县（市、区）纪委要加强组织协调，并做好清退工作的汇总上报工作。省委组织部、省委省级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要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分别组织开展好相关单位的清退活动，并做好汇总上报工作。
各地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会员卡清退情况，要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逐级上报。《个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附件1）经本人签字后，由所在单位负责保管；《党员领导干部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情况统计表》（附件2）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上报。
这次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政策要求，由省纪委、省监察厅负责解释。各市清退活动专题报告和统计表，于2013年9月25日前报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省级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将相关单位清退活动和统计表汇总后，于2013年9月28日前报省纪委。
附件：1．个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样式）
党员领导干部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情况统计表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3年8月20日        
附件1：
个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要求，本人零持有会员卡。
特此报告。
                 报 告 人：
                 报告日期：2013年   月   日

附件2：
党员领导干部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2013年    月    日
	项  目
	数    量
	合  计
	备  注

	
	省部级
	市厅级
	县处级
	乡科级
	
	

	本单位清退对象人数
	
	
	
	
	
	

	零持有报告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表说明：如涉及单位或人员无行政职级，按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相当于行政职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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